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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-18-1-146-002

邢某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

——二审程序中适用企业合规整改的考量

关键词：刑事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二审程序 企业合规 主导机关 刑罚

裁量

基本案情

被告人邢某某为安徽省芜湖市某工程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。2018年5月至

2019年11月，邢某某为获得足够增值税专用发票至税务机关认证抵扣税款，在

与他人无真实交易的情况下，利用实际控制的芜湖某工程有限公司，采取支付

票面金额6%至7%开票费的方式，伙同他人为自己实际控制的上述公司虚开增值

税专用发票13份，全部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，涉及金额123万余元，税额

17万余元，价税合计140万余元。被告人邢某某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到案，如实

供述犯罪事实，并补缴全部税款。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

29日作出（2022）皖0210刑初106号刑事判决：被告人邢某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

发票罪，判处拘役一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。宣判后，被告人邢某某提

出上诉。

在二审程序中，被告人邢某某提出企业合规整改的申请。安徽省芜湖市中

级人民法院经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建议，认为邢某某作为涉案小型民营企业实际

控制人，为解决企业进项票不足问题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，案发后已补缴全

部税款，涉案企业符合合规整改条件，同意对邢某某实际控制的芜湖某工程有

限公司开展企业刑事合规整改。在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导下，启动对

涉案企业合规监管考察。考察期内，涉案企业积极整改落实，明确合规职责

，加强管理防范，经第三方监管组织评估，认为已完成合规整改，验收考察通

过。

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7日作出（2022）皖02刑终186号

刑事判决：被告人邢某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，免予刑事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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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理由

法院生效裁判认为：邢某某伙同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，构成虚

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。一审宣判后，邢某某作为芜湖某工程有限公司的实际控

制人，在二审阶段申请并完成企业合规整改工作。涉案企业完成合规整改，并

通过第三方监管组织评估和验收。综合考虑邢某某自首、自愿认罪认罚、已补

缴全部税款等情节，可以免予刑事处罚。故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如上判决。

裁判要旨

1.对于公司、企业实际控制人、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的、与生产经营密切

相关犯罪的刑事案件，可以适用企业合规整改。对于完成有效合规整改的，可

以依法从宽处理。

2.对于在审判阶段申请开展合规整改的，可以由人民法院视情直接组织开

展。对符合相关条件的涉案企业，在第一审程序中未进行合规整改的，可以在

第二审程序中开展。

关联索引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05条

 

一审：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人民法院（2022）皖0210刑初106 号刑事判决

（2022年9月29日）

二审：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2）皖02刑终186号刑事判决

（2023年4月27日）


